
陈飞：

本院受理原告德清华睿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被告陈飞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 0121民初 2417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内容如下：一、被告陈飞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原告德清华睿管理咨询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借款本金 6152.34元，利息 1029.21元，并以借款本金 6152.34元为基数，
按照年利率 14.2%的利率计算标准向原告支付自 2023年 2月 20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的
利息；二、驳回原告德清华睿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
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
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0元，公告费600元，由被
告陈飞负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李俊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永宁县人民法院

丁鹏：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泾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被告丁鹏、兰天萍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丁鹏偿还借款本金 49000元，利息 14472.54
元（暂计算至2022年10月13日），本息合计63472.54元，同时要求被告承担借款本息还清
之日前的全部利息，逾期利息按照合同利率年利率7.83%基础上上浮50%即逾期利率按
照年利率 11.745%计算；2.本案诉讼费、可能发生的公告费、保全费等实现债权的费用由
被告承担。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有关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洁监督卡。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
（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二楼第七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泾源县人民法院

李国强：

本院受理原告王福利诉被告李国强离
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已作出（2023）宁
0424民初71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驳
回原告王福利的诉讼请求。限你自公告之
日起30日内来泾源县人民法院六盘山法庭
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自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提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固原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则发生法律效力。

泾源县人民法院

张文：

本院受理原告中海宏洋地产（银川）有限公司
诉你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宁0106民初16409号民
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审
判管理办公室816室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宁夏北方置业开发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分行与被告
张宝梅、赵永明、宁夏北方置业开发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案号（2023）宁0106民初8996号。因你下落不明，
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变更申请
书、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普通程序独
任制告知书、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遇法定休假日顺延）下午 16时在
本院民事审判第一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柯生文：

本院受理穆朋明诉你、杨军、单林、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固原中心支公司、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夏
分公司中宁支公司、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固原分公司、
哈尔滨市双城区恒发混凝土有限责任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诉讼请求：1.判决被
告一、二、三、四按事故责任划分赔偿原告穆朋明车辆维修费34640
元；2.判决被告一、二、三、四赔偿原告车辆维修期间的停运损失
30000元；3.被告五、六、七照保险类别按照事故责任认定划分其
保险限额内对上述第1.2项原告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4.本案的诉
讼费由被告承担。】、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15日和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下午 14时 30分（遇法定休假
日顺延）在本院李旺人民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海原县人民法院

马天宏：

本院受理虎建刚诉你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
起诉状副本【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
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货款 18500元；
2.本案的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
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15日和 30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下午
14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
院李旺人民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海原县人民法院

（2023）宁0181民初3686号

宋军：

本院受理宁夏正上砼业有限公司与宋军、宁夏尧宇建
筑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起诉：1.请依法判令被
告向原告支付货款 40080元，违约金 20200元（自 2020年 8
月 5日起算至 2023年 5月 10日共 1008日，按应付逾期货款
每日万分之五标准计算，实际被告应承担至付清之日止）共
计 60280元；4.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被告承担。因未能向
你直接或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审判人员
告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普通独任审理用）及开
庭传票等诉讼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灵武
市人民法院6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则依法缺席裁判。

灵武市人民法院

（2023）宁0202民初1100号

包永宏：

原告王金文与被告包永宏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 0202民初
110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书主要内容：被告包永宏向
原告王金文支付劳务费 4350元、车费 2887元，合计
7237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三日内付清。如果义务人未
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
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100元，
由被告包永宏负担。公告费 300元，由被告包永宏负
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石嘴山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石嘴山市大武口区人民法院

王柳媛：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嘴山
分行与被告王柳媛银行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23）宁0202民初1762号民事判决：被告王柳媛
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向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石嘴山分行偿还截至 2023年 5月 15日贷记卡拖
欠余额 47011.94 元（含借款本金 39987.72 元、利息
4707.77元、违约金 2313.45元、管理类费用 3元）；自
2023年 5月 16日起至上述款项清偿完毕的利息、违约
金按合同约定标准计算支付。案件受理费 976元、公
告费 600元，由被告王柳媛负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 30日内到本院 201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石嘴山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石嘴山市大武口区人民法院

齐玉龙：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嘴山
分行与被告齐玉龙银行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23）宁0202民初1502号民事判决：被告齐玉龙
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向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石嘴山分行偿还截至 2023年 4月 23日贷记卡拖
欠余额 11735.74 元（含借款本金 9602.01 元、利息
1484.02元、违约金600.81元，管理类费用48.90元）；自
2023年 4月 24日起至上述款项清偿完毕的利息、违约
金按合同约定标准计算支付。案件受理费94元、公告
费 600元，由被告齐玉龙负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 30日内到本院 201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石嘴山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石嘴山市大武口区人民法院

康芳芳：

本院受理的唐彦波申请执行康芳芳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中，由于康芳芳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
所确定的义务，根据申请执行人的申请，本院依法裁定对康芳芳名下的位于灵武市熙水台住宅区暨
台湾风情街项目3号住宅楼三单元101室的房地产（权属证号：640181100010GB00018F00030085）
进行评估拍卖。现本院通知你于2023年10月9日上午10时到灵武市人民法院对外委托室选取对
康芳芳名下的位于灵武市熙水台住宅区暨台湾风情街项目3号住宅楼三单元101室的房地产（权属
证号：640181100010GB00018F00030085）的评估机构，如你逾期未到，视为你放弃选取评估机构
的权利，我院将依法摇号产生评估机构；并通知你于2023年11月10日上午10时到灵武市人民法院
执行局领取评估报告，如对该报告有异议，可在收到该评估报告起10日内书面向本院提出异议审
查，如逾期本院未收到书面异议申请，则视为对该评估报告无异议，本院将依据该评估报告进行网
络司法拍卖，特此通知。联系法官：付旭东 电话：18195161797

灵武市人民法院

（2023）宁0181民初480号

赵永刚、饶占红：

本院受理宁夏灵武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 0181民初 48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赵永刚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
偿还原告宁夏灵武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借款本金 52万元、支付利息 119273.3元，本息合计 639273.3
元；并以借款本金 52万元为基数，按《个人借款合同》约定的利率及计息方式，支付 2022年 10月 25日至本
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期间的利息；二、被告饶占红、孙月萍、赵文海对上述借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
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10192元，公告费 600元，由被告赵永刚、饶占红、孙
月萍、赵文海共同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灵武市人民法院

盛彦举：

本院执行的（2023）宁0381执1002号申请执行人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吴忠分行与被
执行人马跃娟、盛彦举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中，因你下落不明，无法联系，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0381执1002号之一拍
卖裁定书、选取评估机构通知书。本院裁定拍卖被执行人盛彦举名下位于永宁县望远镇北
方国际建材物流城E4号楼14号商品房【产权证号：宁房权证永宁第20145375、及土地使用
权证号：永国用（2014）第5515号】一套，并通知你于2023年10月7日上午10时到青铜峡市
人民法院执行局208室选取评估机构,于2023年10月23日到本院领取评估报告（如对评估
报告有异议请在5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本院提出）。逾期本院将择期委托淘宝网司法拍卖平
台，对评估房产进行公开拍卖。如你届时不到场，将视为你放弃选择权（以上日期如遇节假
日顺延至节假日后第一日）。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

青铜峡市人民法院

银川时速科技有限公司、马致宏：

本院受理上诉人中国人民财产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市分公司与
被上诉人苟新悦、银川时速科技有
限公司、马致宏非机动车交通事故
责任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方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 01民
终 1341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 30 日内来本院西区
（305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即视为送达。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3）宁0121执恢462号

宁夏土木基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宁夏鑫联众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的申请执行人宁夏长兴融达商贸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宁夏土木基业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宁夏鑫联众物业服务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申请执行人宁夏长兴融达
商贸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申请，请求依法对被执行人宁夏土木基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下
位于银川市德胜工业园区银川汽车修配装潢城6号楼1号房及其土地使用权、位于银川市德胜
工业园区银川汽车修配装潢城9号楼B号营业房及其土地使用权、位于银川市德胜工业园区银
川汽车修配装潢城16号楼6号房及其土地使用权启动评估、拍卖。现通知你们于2023年9月
28日上午 10时到我院执行局领取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等法律文书并选定评估机构，于
2023年 10月 29日前到永宁县人民法院执行局领取评估报告，于 2023年 11月 3日前可对评估
报告提出异议，逾期未到，视为放弃权利。以上时间遇节假日顺延至节后第一个工作日。随后
本院将在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对上述房屋进行公开拍卖，对于拍卖相关事宜可在淘宝网司法
拍卖平台进行关注。

永宁县人民法院

杨金良：

本院受理原告杭州信义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与被告杨金良追偿权纠纷一案，现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 0121民初 241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如
下：一、被告杨金良于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偿还原告杭州信义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垫付款
53617.83元；二、被告杨金良于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支付原告杭州信义融资担保有限公
司利息 2734.51元，并以 53617.83元为基数，按照日万分之三的利率标准向原告杭州信义
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支付自 2022年 8月 12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的利息；三、原告杭州信义
融 资 担 保 有 限 公 司 对 被 告 杨 金 良 所 有 的 传 祺 牌 小 型 普 通 客 车（车 架 号 为
LMGAC1G87J2001627、发动机号为H020906）享有抵押权，对车辆处置价款享有优先受偿
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1208元，
公告费 600元，由被告杨金良负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李俊法庭领取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永宁县人民法院

王自彬：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联诉信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与被告王自彬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
0121民初 268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如下：一、被告王自彬于判决
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宁夏联诉信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借款本金
9750元、利息 6840元，并以 9750元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
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算，向原告支付自 2023
年 5月 30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的利息；二、驳回原告宁夏联诉信息咨
询服务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
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
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215元，公告
费 600元，由被告王自彬负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李俊
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永宁县人民法院

武锦秀：

本院受理原告德清华睿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被告武
锦秀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23）宁 0121民初 241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如下：一、被告武
锦秀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原告德清华睿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借款本金 6072.84元，利息 961.57元，并以借款本金 6072.84元为
基数，按照年利率 14.2%计算标准向原告支付自 2023年 2月 20日起至
实际清偿之日的利息；二、驳回原告德清华睿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
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
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50元，公告费 60元，由
被告武锦秀负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李俊法庭领取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永宁县人民法院

（2020）宁0106执4954号

宁夏忠立达机电设备有限公司、宁夏世嘉明瑞装饰工程有限公司、银川鑫老木匠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王春、陈

丽、宋学华、徐中林：

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石嘴山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分行与宁夏忠立达机电设备有限公司、宁夏世嘉明
瑞装饰工程有限公司、银川鑫老木匠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王春、陈丽、宋学华、徐中林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中，宁夏
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国信公证处作出的（2020）宁银国信证执字第65号执行证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被执行人宁
夏忠立达机电设备有限公司、宁夏世嘉明瑞装饰工程有限公司、银川鑫老木匠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王春、陈丽、
宋学华、徐中林未按照判决书确定的期限履行给付义务，现申请执行人石嘴山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分行申请
拟对被执行人王春名下位于银川市兴庆区丽景北街东侧兰溪谷6号公寓1单元1102室房屋进行评估、拍卖。现
向你公告通知本院定于2023年10月9日上午10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到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执行局201办
公室公开选取评估机构，逾期不到则视为放弃选择的权利，于2023年11月8日上午10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
到本院201室领取评估报告，如对评估报告有异议，应当自收到评估报告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提交书面申请，
请你于2023年11月23日前向本院提交书面异议申请，逾期未向本院书面提出异议则视为放弃异议权。请你于
2023年11月23日上午10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到本院执行局201室领取拍卖裁定书，逾期不到则视为送达，
本院将通过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依法对上述财产进行网络公开拍卖，竞买公告、竞买须知及标的物详情等拍卖
事项均会通过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发布。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宁夏赫世建设有限公司、马

力：

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
杨炯与被执行人宁夏赫世建
设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
中，杨炯向本院提出书面追
加申请，请求依法追加被申
请人马力为本案的被执行
人。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
合议庭进行公开听证，现已
审查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23）宁 0106执异 181
号执行裁定书。限你们自公
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审判
管理办公室 814室领取裁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苏凤英、宁夏正大九源工贸有限责任公司、洪波、芦兵、孙建辉、石

嘴山市宏燕商贸有限公司、郭涛、银川四海缘商贸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的（2022）宁 0202民再 13号原审原告刘广东与
原审被告苏凤娟、郑猛、马豫宁、苏凤萍、马杰、苏凤英、马晓
玲、宁夏正大九源工贸有限责任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2022）宁 0202 民再 15 号原审原告刘广东与原审被告洪波、
芦兵、孙建辉、石嘴山市宏燕商贸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2022）宁 0202 民再 16 号原审原告刘广东与原审被告韩
罡、郭涛、韩斌、韩帅、张惠梅、宁夏艾维嘉科技有限公司、宁
夏艾维嘉商贸有限公司、银川四海缘商贸有限公司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及开庭传票。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举证期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 9 时（遇法定休
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七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上述三起案件，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石嘴山市大武口区人民法院

（2023）宁0202民初1946号

于惠梅：

原告夏玉宁与被告于惠梅劳务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0202民
初194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书主要内容：一、被告于
惠梅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向原告夏玉宁偿还借款
20000元；二、驳回原告夏玉宁的其他诉讼请求。如
义务方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
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
件受理费 436元，由原告夏玉宁负担 108元，由被告
于惠梅负担328元。公告费300元，由被告于惠梅负
担。限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石嘴山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石嘴山市大武口区人民法院

（2023）宁0202民初1109号

毛祺：
原告王泽江与被告毛祺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 0202民初 110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书
主要内容：一、被告毛祺向原告王泽江支付劳务费 20000元、利息
6929.41元，合计 26929.41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付清；2023年 3
月 8日以后，被告毛祺以 20000元为基数，按照同期贷款市场报价
利率（LPR）标准向原告王泽江支付利息至前述款项付清时止；二、
驳回原告王泽江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义务人未按本判决指定的
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
受理费 1578 元，由原告王泽江负担 980 元，由被告毛祺负担 598
元。公告费 300元，由被告毛祺负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石嘴山市中级
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石嘴山市大武口区人民法院

智诚科创网络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宁夏九盈信息咨询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宁夏智诚安环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本院审理的原告刘松与被告智诚科创网络技术服务有
限公司、宁夏九盈信息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宁夏智诚
安环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海航时代认证中心有限
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的 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下午 15时 30
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17号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6民初9123号

陈建兵：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锦世达实业有限公司与被告陈建兵、宁
夏大捷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及第三人陈建红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与
本案的审理有利害关系，故追加你为本案的第三人，你下落不明，
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醒书、廉
政监督卡、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扫黑除恶告知书、开庭传票、参加
诉讼通知书及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下午14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十四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腾建胜：

本院受理的原告平罗县光辉物业服务有限公司诉你物业服务合同
纠纷一案，原告的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判令被告支付拖欠 2021年 1月
11日至 2023年 5月 31日的物业费 1105元，违约金 417元，合计 1522
元。物业费：2021年 1月 11日至 2023年 5月 31日：（91.8㎡×0.42元/月×
28.7个月=1108元）。违约金：（2021年物业费463元×3‰/天×300天=417
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案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与义务告知书、开庭传票、人民检察
院民事行政案件申诉告知书、廉政监督卡、裁判文书上网公布告知书
等。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答辩期及举证期分别为
送达期届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
休假日顺延）在本院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平罗县人民法院

张占红：

本院受理的原告平罗县光辉物业服务有限公司诉你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
原告的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判令被告支付拖欠2018年4月26日至2023年5月31
日的物业费 2826元，违约金 3637元，合计 6463元。物业费：2018年 4月 26日至
2023年5月31日：（109.94㎡×0.42元/月×61.2个月=2826元）。违约金：（2021年物
业费 554元×3‰/天×365天=606元。2020年物业费 554元×3‰/天×730天=1213
元。2019年物业费554元×3‰/天×1095天=1819元。合计3637元。）；2.本案诉讼
费由被告承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案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诉讼权利与义务告知书、开庭传票、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案件申诉告知书、廉政监
督卡、裁判文书上网公布告知书等。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
答辩期及举证期分别为送达期届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
午9时0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平罗县人民法院

瀚海（宁夏）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平罗县金土地测绘咨询服务有
限公司诉被告瀚海（宁夏）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合同
纠纷一案，原告要求：1.依法判决被告支付原告测
绘费6000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现依法
向你公司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
卡、开庭传票、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等各一份。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届
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
民二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平罗县人民法院

马虎：

本院受理原告狄涛与被告马虎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23）宁 0221民初 234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
告马虎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返还原告狄涛借款
5000元。案件受理费50元，公告费600元，由被告
马虎负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黄
渠桥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届满之日起15日内（遇法定休
假日顺延）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石嘴
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上诉，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平罗县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10937号

秦春满：

本院受理原告李小纳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请
求本院判令：1.判令被告支付偿还原告借款本金及利息共
计 140万元；2.本案案件受理费由被告负担。因你下落不
明，本院无法向你们直接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开
庭传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告知书、廉政监督卡，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
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9时20分（遇法定休
假日顺延）在本院西三楼二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10938号

秦春满：

本院受理原告狄建华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请
求本院判令：1.判令被告支付偿还原告借款本金及利息共
计 139万元；3.本案案件受理费由被告负担。因你下落不
明，本院无法向你们直接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开
庭传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告知书、廉政监督卡，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 9时 20分（遇法定休
假日顺延）在本院西三楼二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12678号

中阿一千零一夜（宁夏）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的银川艺术剧院有限公司诉你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要
求：1.请求法院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合同款 40000元以及迟延支
付给原告造成的利息损失13769. 87元（自2016年6月24日至2023年5
月 12日共 2513天，按照年利率 5%计算）；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
担。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民事案件审判人员告
知书、普通独任程序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届满后
的第3日14时4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西三楼五号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12065号

王坤：

原告宁夏千城之家公寓管理有限公司与被告王坤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原告宁夏
千城之家公寓管理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的诉讼请求为：1.判决被告支付原告沙发 1000
元，电视1800元，床垫500元，窗帘820元，运费300元，房屋保洁500元；并赔偿房屋由于
被告损坏后期维护导致该房屋于2022年6月1日至2022年6月30日空置期间的费用，房
屋每月1200元，物业电梯费每月130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本院
无法向你直接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普通独任告知书、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
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14时20分（遇法
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西三楼三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答辩和举证的，视为放
弃答辩和举证，本案将依法缺席审理。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12909号

宁夏宝土葡萄酒庄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的原告银川市供热燃气服务中心诉被告宁夏宝土
葡萄酒庄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提出诉讼请求：1.被
告偿还原告本金45000元；2.被告支付原告利息12373.5元（利息
暂计算至2023年6月1日）；3.被告支付利息至实际偿还全部借
款之日（计算方法参照第二项诉讼请求）；4.本案诉讼费等与诉
讼相关费用由被告承担。因你公司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
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民事案件审判人员告知书，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届满后的第3日14时30分（遇法
定休假日顺延）在我院东四楼1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6449号

马瑞清：

原告陆树山与被告马瑞清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该案已审理终
结，本院已作出（2023）宁0104民初6449号民事判决，判令：被被告
马瑞清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原告陆树山借款44万元，支付利
息1132800元，并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一年期贷款市场报
价利率四倍支付自2020年8月20日至本判决确定的还款之日止的
利息。案件受理费18955元，公告费300元，合计19255元，由被告
马瑞清负担。因本院无法向你直接送达（2023）宁0104民初6449号
民事判决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
院大新法庭（202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以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
民法院。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白玉虹：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西城支行诉你
信用卡纠纷一案，原告要求：1.被告向原告偿还信用卡透支本金
37806.19元、利息90432.5元、违约金8934.72元（利息和违约金暂计
算至2022年7月4日），请求按照《中国工商银行牡丹信用卡章程》、
《牡丹信用卡领用合约（个人卡）》等的相关约定计算自2022年7月5
日至款项还清之日止的利息、违约金等；2.本案诉讼费、公告费、律师
费由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普通程
序审理方式及审判组成人员告知书、廉政监督卡及开庭传票。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均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期满后的第3日下午14时（遇
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东二楼二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夏翠珠：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西城支行诉你
信用卡纠纷一案，原告要求：1.被告向原告偿还信用卡透支本金
98034.71元、利息62166.31元、违约金3000元（利息和违约金暂计
算至2022年7月4日），请求按照《中国工商银行牡丹信用卡章程》、
《牡丹信用卡领用合约（个人卡）》等的相关约定计算自2022年7月5
日至款项还清之日止的利息、违约金等；2.本案诉讼费、公告费、律
师费由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普通
程序审理方式及审判组成人员告知书、廉政监督卡及开庭传票。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
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期满后的第3日下午14时
（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东二楼二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刘军：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西城支行诉你信
用卡纠纷一案，原告要求：1.被告向原告偿还信用卡透支本金
79725.09元、利息 187018.23元、违约金 6399.93元（利息和违约金暂
计算至 2022年 7月 4日），请求按照《中国工商银行牡丹信用卡章
程》、《牡丹信用卡领用合约（个人卡）》等的相关约定计算自2022年7
月5日至款项还清之日止的利息、违约金等；2.本案诉讼费、公告费、
律师费由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普通程
序审理方式及审判组成人员告知书、廉政监督卡及开庭传票。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均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期满后的第 3日下午 14时（遇
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东二楼二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苏小亮：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西城支行诉你信用卡纠
纷一案，原告要求：1.被告向原告偿还信用卡透支本金 99468.38元、利息
65004.75元、违约金3000元（利息和违约金暂计算至2022年7月4日），请求
按照《中国工商银行牡丹信用卡章程》、《牡丹信用卡领用合约（个人卡）》等
的相关约定计算自2022年7月5日至款项还清之日止的利息、违约金等；2.
本案诉讼费、公告费、律师费由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
普通程序审理方式及审判组成人员告知书、廉政监督卡及开庭传票。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均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期满后的第 3日下午 14时（遇法定休假日顺
延）在本院东二楼二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陈卓：

本院受理原告郭新伟与被告陈卓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原告诉请为：一、请求判令被告偿还
原告借款 5000元，利息 1000元，合计 6000元；
二、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权利义务告知书、廉
政监督卡。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30
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大新法庭东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朱建华、朱建萍：

本院执行的申请执行人宁夏黄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朱建
华、朱建萍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1）宁 0104执
1049号之三执行裁定书【裁定内容为：拍卖被执行人朱建华名下位于银川市兴庆区
景墨家园166号楼6号营业房房屋产权及相应土地使用权】。现通知你们于2023年
10月11日上午9时30到本院504室通过协商一致或者摇号的方式选取上述房产的
评估机构，逾期不到视为未到场方放弃挑选评估机构的权利，由到场方单方抽取评
估机构，并于2023年 11月13日到本院执行接待大厅9号窗口领取上述房产的评
估报告。对该评估报告如有异议可在收到评估报告之日起10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本
院提出，逾期不提出视为放弃异议权。本院将通过淘宝网络司法拍卖平台进行公开
拍卖，具体时间以网络拍卖通知为准。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
（以上日期如遇节假日顺延至节后工作日第一日）。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李嘉帅、宁夏乾通信用担保有限公司、闫俊：

申请执行人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丽景支行与被执行人李嘉
帅、宁夏乾通信用担保有限公司、闫俊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
作出的（2019）宁0104民初5090号民事调解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经
申请执行人的申请，本院依法裁定拍卖被执行人李嘉帅名下车牌号
宁AWR212“玛莎拉蒂”（车架号：ZAM57RTA3E1089599）轿车一辆。
现向你公司送达（2019）宁 0104执 11544号之二执行裁定书及通知
你，本院定于2023年10月7日上午9：30到本院一楼执行接待大厅选
取评估机构，限你于2023年11月7日上午到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执行接待大厅领取评估报告，如对评估报告有异议，可在 2023年 11
月 22日前向本院提出书面异议。逾期不到，视为放弃权利，本院将
依法在淘宝网对上述房屋公开进行拍卖。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6民初12958号

马小俊：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马
小俊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
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醒书、廉政监督
卡、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民事裁定书、普通程序独
任审理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下午 14时 10分
（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商事法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6民初10829号

马乐、焦煜轩、王跃辉：

本院受理原告陆天与被告马乐、焦煜轩、王跃辉车辆租赁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当事人须知、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醒书、廉政监
督卡、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民事裁定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告知
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3日下午14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第十法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李兴宇：

本院受理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宁夏回族自治区分行与被告李兴宇信用卡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23）宁 0106民初 10197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吕加国：

本院受理原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银川分行与被告吕加国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3）宁0106民初9665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宁夏鸿天房置业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友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被告宁夏莱宝纺织有限公司、樊团生、宁夏鸿天房置业有限公司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向你公告送达（2022）宁0106民初1625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宁夏莱宝纺织有限公司、樊
团生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返还原告宁夏友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税款 229484.23元、违约金 45896.85元，共计
275381.08元；被告宁夏鸿天房置业有限公司对被告宁夏莱宝纺织有限公司、樊团生上述第一项所确定的债务不能清偿的
部分，在二分之一的范围内向原告宁夏友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承担赔偿责任；驳回原告宁夏友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284元，原告宁夏友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4622元，被告宁夏莱宝纺织有限公司、樊
团生负担4662元；鉴定费6361元，由被告宁夏莱宝纺织有限公司负担；公告费1500元，由被告宁夏鸿天房置业有限公司负
担。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8号接待窗口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张富伟：

本院受理原告张权成与被告张富伟劳务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 0106民
初202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张富伟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五日内支付原告张权成劳务费 45000元。
案件受理费 926元、公告费 600元，由被告张富伟负
担。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8号接待窗口领取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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